[bookmark: _Toc498438942][bookmark: _Toc499275579]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實習申請標準作業流程
依據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工作實習辦法訂定，以實習（一）為例

資格不符
無法確認機構或逾時
逾時或
資格不符
逾時或
資格不符
實習意向調查及機構接洽
實習機構公布及志願協調：公布可申請實習機構與名額，並進行實習志願選填，瞭解實習規定、確認個人興趣及是否符合實習資格、查閱相關資料、依照志願選填結果撰寫實習申請書
時間：第一週開始陸續公布可申請實習機構與名額
第二、三週進行選填志願與協商
無法實習
提出實習申請：繳交實習計畫書、自傳、成績等相關證明等資料及實習申請表及同意書
時間：開學至第9週

逾時
實習資格審核：學系助理針對學生實習資格審核（含文件繳交時間）
時間：第四及五週
學校實習督導名單公布、實習計畫書審核：
老師審核實習計畫書
時間：第七週前公布督導名單，並陸續審核實習計畫書
老師審核後若為應再修訂提出者，需修訂後再次進行審核
發文至欲申請實習之機構：由學系負責發文事宜，但學生應於依據計畫書審核建議修訂計畫書於第9週內繳交。
時間：第九週
逾時
機構審核：機構進行實習生計畫書審核、面試等
機構拒絕者，應於第十五週前重新提出申請
實習機構確認
時間：第十六週前
正式實習
實習結束，成績不及格或因缺席達被扣考標準
實習結束，成績及格

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實習申請標準作業流程
依據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工作實習辦法訂定，以實習（二）為例
機構審核：機構進行實習生計畫書審核、面試等。
逾時或
資格不符
逾時
資格不符
實習意向調查及機構接洽
實習機構公布及志願協調：公布可申請實習機構與名額，並進行實習志願選填，瞭解實習規定、確認個人興趣及是否符合實習資格、查閱相關資料、依照志願選填結果撰寫實習申請書
時間：第一週開始陸續公布可申請實習機構與名額
第四、五週進行選填志願與協商
無法實習
提出實習申請：繳交實習計畫書、自傳、成績等相關證明等資料及實習申請表及同意書（每次以一個機構為限）
時間：三上第13週至三下第13週期間分批寄出。

逾時
實習資格審核：學系助理針對學生實習資格審核（含文件繳交時間）
時間：第五至六週
逾時或
資格不符
學校實習督導名單公布、實習計畫書審核：
老師審核實習計畫書
時間：第七週前公布督導名單，並陸續審核實習計畫書
老師審核後若為應再修訂提出者，需修訂後再次進行審核
發文至欲申請實習之機構：由學系負責發文事宜，但學生應於依據計畫書審核建議修訂計畫書於期限內繳交。
時間：依各機構規定，並遵守系上發文時間

機構拒絕者，應於三下第十五週前重新提出申請
[bookmark: _GoBack]實習機構確認
時間：依各機構公布時間
無法確認機構或逾時
正式實習
實習結束，成績不及格或因缺席達被扣考標準
實習結束，成績及格

























